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石油学院品牌课复审申请表
	申请教师
	

	主讲课程
	

	自评报告
	请教师依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石油学院品牌课程评估指标体系》逐项自评。



	学生评价结果
	五年有效期内，本课程每次授课学生评教的平均分、总排名、学校被评教师总人数，占总排名的比例。
                  教（研）务部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复审意见
	           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学院复审意见
	         教学副院长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